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２０６

证券简称
：

海利得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９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己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己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２２５

，

０００

股， 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

一、公司新股发行及股本状况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９

，

３００

万股，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３

，

２００

万股，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上市后股本总额为

１２

，

５００

万股。

二、股东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高利民及其亲属宋祖英、高王伟、姚桂松承诺：自本公司上

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

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本公司上市三年后，在担任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２５％

；在离职后的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本公司的股

份。 自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所持

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公司董事黄卫书承诺：如本公司股票在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９

日前公开发行（以刊登招股说明

书为基准日），自持有股份公司股份之日（即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１９

日）起的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发行前所持有的股份；如本公司股票在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９

日后公开发行（以刊登招股说明书为

基准日），自本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日起一年内，不转让发行前所持有的股份；在

担任本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已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所持本公司股票总数 （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注：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９

日刊登招股说明书）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公司董事黄立新，高级管理人员葛骏敏、张悦翔、王国松、徐鸣歧、吕

佩芬承诺：在任职期间，自本公司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本次发行前各自持有的公

司股份；本公司上市后的第二年和第三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发行前各自所持公司股份

的

５％

；本公司上市三年后，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２５％

；在离职后的半年

内，不转让所持本公司的股份。 自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所持本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股份）的比例不

超过

５０％

。

上述承诺得到了严格履行。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

２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本次解除限售的数量为

２２５

，

０００

股，占限售股份总

数的

０．３９％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０．１８％

。

３

、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单位：股）

序号

限售股份

持有人全称

发行前所持限售

股份总数

目前所持

股份总数

目前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数量

备注（职务）

１

黄立新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董事

总经理

２

张悦翔

７００

，

０００ ６６５

，

０００ ６６５

，

０００ ３５

，

０００

副总经理

３

葛骏敏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７０

，

０００ ５７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常务副总经理

４

王国松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７０

，

０００ ５７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副总经理

５

吕佩芬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７０

，

０００ ５７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副总经理

财务负责人

合计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

，

２７５

，

０００ ４

，

２７５

，

０００ ２２５

，

０００

说明：

１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及股东承诺，公司第一大股东高利民及其亲属宋祖

英、高王伟、姚桂松所持股份本次不解除限售，继续锁定；公司副董事长、董事会秘书黄卫书

所持股份本次不解除限售，继续锁定；

２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及股东承诺，公司董事、总经理黄立新在本公司发行

前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２００

万股，其中的

５％

即

１０

万股为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目前所持股份

１９０

万股（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解除限售的

１０

万股已经卖出）扣除本次可上市流通

１０

万股后，

剩余的

１８０

万股将继续锁定；

３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及股东承诺，公司副总经理张悦翔在本公司发行前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７０

万股， 其中的

５％

即

３．５

万股为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 目前所持股份

６６．５

万股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解除限售的

３．５

万股已经卖出） 扣除本次可上市流通

３．５

万股

后，剩余的

６３

万股将继续锁定；

４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及股东承诺，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葛骏敏在本公司发

行前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６０

万股，其中的

５％

即

３

万股为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目前所持股份

５７

万股（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解除限售的

３

万股已经卖出）扣除本次可上市流通

３

万股后，剩

余的

５４

万股将继续锁定；

５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及股东承诺，公司副总经理王国松在本公司发行前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６０

万股， 其中的

５％

即

３

万股为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 目前所持股份

５７

万股（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解除限售的

３

万股已经卖出）扣除本次可上市流通

３

万股后，剩余的

５４

万股将继续锁定；

６

）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规的规定及股东承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吕佩芬在本

公司发行前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６０

万股，其中的

５％

即

３

万股为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目前所

持股份

５７

万股（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解除限售的

３

万股已经卖出）扣除本次可上市流通

３

万股

后，剩余的

５４

万股将继续锁定；

７

）公司副总经理徐鸣歧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０

日离职，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０

日

离职满半年） 其所持公司限售股份总数

４０

万股中的

５０％

即

２０

万股上市流通， 其剩余的

２０

万股将作为高管股份继续锁定。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０

日徐鸣歧离职已达一年六个月，其所持

公司股份全部解除锁定。

８

）公司限售股份无被质押或冻结情况。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５７

，

１７５

，

０００ ０ ２２５

，

０００ ５６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７

，

１７５

，

０００ ０ ２２５

，

０００ ５６

，

９５０

，

０００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高管股份

８

、其他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６７

，

８２５

，

０００ ２２５

，

０００ ０ ６８

，

０５０

，

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五、保荐机构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１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前所做的承诺；

２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此次申请共计

２２５

，

０００

股限售股份

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

市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实施细则（

２００９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六、其他事项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本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

本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七、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相

关事项的保荐意见》。

特此公告。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一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２０８１

证券简称
：

金螳螂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１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０９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与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０９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０８

年（

１－１２

月） 增减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４１０

，

８５９．４９ ３３３

，

７７０．１８ ２３．１０

营业利润

２８

，

５５２．１９ １８

，

５７８．１５ ５３．６９

利润总额

２８

，

５６６．６５ １９

，

４８０．６５ ４６．６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２０

，

０３１．００ １３

，

７９６．００ ４５．１９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９５ ０．６５ ４６．１５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３．８９ １９．９４

增加

３．９５

个百分点

２００９

年末

２００８

年末 增减幅度（

％

）

总资产

２７６

，

４５３．２０ ２０３

，

１９１．６７ ３６．０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

者权益

９０

，

１６３．７７ ７５

，

３６６．７６ １９．６３

股 本

２１

，

２７９．６０ １４

，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９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

４．２４ ５．３５ －２０．７５

注：

１

、上述数据均按照公司合并报表填列。

２

、报告期内，公司收购苏州赛得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为同一控制下的子公司合

并，因此，对合并财务报表期初数据进行了调整。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１

、报告期内，通过推广“捆绑式经营”和“

５０／８０

”管理模式，公司业务拓展较好，成本费用

控制成效明显，毛利率进一步提高。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０

，

０３１．００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５．１９％

，高于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对

２００９

年度业绩预计情

况（公司在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０９

年度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３０％－

４０％

）。

２

、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因素的影响后， 公司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２．１７％

。

３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的增长幅度都超过了

３０％

，主要是因为公

司业务开展顺利，成本费用控制较好。

公司股本较上年同期增长

５０．９２％

，主要是因为公司实施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资

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赠

５

股）和公司首期股权激励计划行权对象行权第一期股票期权

１２９．６０

万份所致。

三、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５０４

股票简称
：

赛迪传媒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１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股份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２２

，

３４４

，

４０３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要点：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赛迪传媒”或“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股

份变更登记日登记在册的

Ａ

股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付

３

股股份。

２

、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

Ａ

股市场相关股东会议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２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限售股份持

有人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

诺的履 行

情况

１

信息产业部

计算机与微

电子发展研

究中心

������

１

、限售期承诺

信息产业部计算机与微电子研究中心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

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上

述法定禁售期满后二十四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限售期承诺的履约安

排：研究中心在其所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获得流通权之日起三十六个月

内，将授权交易所和登记结算公司对所持赛迪传媒非流通股股份进行

锁定，从技术上履行上述承诺义务。

２

、先行代为执行对价安排的承诺

截至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签署之日，金华市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天津证券部、深圳信实咨询有限公司、深圳市南山风险投资基金公

司、北京麦康复生物技术研究所等四家非流通股股东未对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明确表示意见。 该部分股东共计持有公司非流通股股份

１

，

６０１

，

４００

股，占公司非流通股比例为

０．７１％

，合计向流通股股东支付

对价安排

１８５

，

３９１

股股份。 研究中心同意若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东在

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开始日前未能签署同意本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对该部分股东的执行对价安排先行代为垫付。 代为垫

付后，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如上市流通，应向研究中心偿还

代为垫付的股份，或取得研究中心的同意，并由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提出该等股份的上市流通申请。

３

、实际控制人的承诺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

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针对股权分置改革作出了以下承诺事项：

（

１

）为促进赛迪传媒充分发挥市场化运作优势，拓展基于新技术

和新传播的新兴内容产业，研究院承诺积极支持并协助赛迪传媒申请

并取得有关新媒体业务运营资质和许可牌照；

（

２

）为提升《中国计算机报》市场影响力，研究院旗下中国软件评

测中心指定《中国计算机报》为其软件评测报告独家刊登媒体；

（

３

） 为确保公司

１＋Ｎ

媒体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 研究院承诺于

２００６

年内向公司注入相应的平面媒体出版资源。

截至本公告发

布之日，信息产

业部计算机与

微电子发展研

究中心严格履

行承诺。

实际控 制

人中国电子信

息产业发展研

究院承诺履行

情况：

ａ．２００８

年

５

月公司取得

《数字时代》期

刊出版许可证；

ｂ．

《中国计

算机报》已做为

中国软件评测

中心软件评测

报告独家刊登

媒体；

ｃ．

经国家新

闻出版总署批

复，《信息空间》

杂志已增加公

司控股子公司

北京赛迪经纬

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为主办单

位之一，并更名

为《和谐之旅》，

成为公司投放

于高速铁路上

的非

ＩＴ

消费类

媒体。

２

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公司

������限售期承诺：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履行法定义务承诺，其持有

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

或者转让；在前项承诺期满后，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

份，出售数量占赛迪传媒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

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截至本公告发

布之日，中国东

方资产管理公

司严格履行承

诺。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２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

１２２

，

３４４

，

４０３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９．２７％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无限售股份

总数的比例

（

％

）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

冻结的股份

数量（股）

１

信息产业部

计算机与微

电子发展研

究中心

７９

，

７０１

，

６５５ ７９

，

７０１

，

６５５ ６４．３０ ４２．４８ ２５．５８ ０

２

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公司

４２

，

６４２

，

７４８ ４２

，

６４２

，

７４８ ３４．４０ ２２．７３ １３．６９ ０

３

金华市信托

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

证券部

７００

，

７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深圳市南山

风险投资基

金公司

４２０

，

４２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深圳信实咨

询有限公司

２８０

，

２８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６

北京麦康复

生物技术研

究所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合 计

１２３

，

９４５

，

８０３ １２２

，

３４４

，

４０３ ９８．７０ ７１．２１ ３９．２７ ０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２２

，

３４４

，

４０３ ３９．２７ －１２２

，

３４４

，

４０３ ０ ０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１

，

６０１

，

４００ ０．５１ １

，

６０１

，

４００ ０．５１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９

、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

份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合

计

１２３

，

９４５

，

８０３ ３９．７８ －１２２

，

３４４

，

４０３ １

，

６０１

，

４００ ０．５１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７

，

６２８

，

０９８ ６０．２２ １２２

，

３４４

，

４０３ ３０９

，

９７２

，

５０１ ９９．４９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合

计

１８７

，

６２８

，

０９８ ６０．２２ １２２

，

３４４

，

４０３ ３０９

，

９７２

，

５０１ ９９．４９

三、股份总数

３１１

，

５７３

，

９０１ １００ ３１１

，

５７３

，

９０１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情况

股份数

量变化

沿革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１

信息产业部

计算机与微

电子发展研

究中心

７９

，

７０１

，

６５５ ２５．５８ ０ ０ ７９

，

７０１

，

６５５ ２５．５８

不适用

２

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公司

７３

，

８００

，

１３８ ２３．６９ ３１

，

１５７

，

３９０ １０ ４２

，

６４２

，

７４８ １３．６９

不适用

合计

１５３

，

５０１

，

７９３ ４９．２７ ３１

，

１５７

，

３９０ １０ １２２

，

３４４

，

４０３ ３９．２７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

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

股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８－０１－１５ ３０ ５９

，

０４６

，

６９２ １８．９５０

２ ２００８－０８－２９ ４ ２６４

，

２１２ ０．０８５

３ ２００９－０２－０９ １ １５

，

５７８

，

６９５ ５．０００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截至本报告出具日，赛迪传媒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其在股权分置改革方

案中作出的各项承诺。

国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持有赛迪传媒限售股份的股东履行股权分置改革相关承

诺的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保荐机构认为：赛迪传媒相关股东履行了股权分

置改革中作出的承诺，赛迪传媒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申请符合《上市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１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

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

是

√

否；

２

、控股股东信息产业部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究中心、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

展研究院承诺：若研究中心、研究院计划未来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出售所持赛迪传媒解除

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研究中心、研究院将于

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赛迪传媒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披露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拟出售的数量、拟出售的时间、拟出售的价格区间及减持原因等。

八、其他事项

１

、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情况

□

是

√

否；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

是

√

否；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是否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

是

√

否；

４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

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本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

是

□

不适用；

九、备查文件

１

、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

股票代码
：

０００５０４

股票简称
：

赛迪传媒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０２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一、修正后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修正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修正后的增减

变动幅度（

％

）

修正前 修正后

净利润 约

－２

，

０００

万元 约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

－１７

，

００６

万元

－－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６４

元

－０．４１７

元

－０．５４９

元

－－

修正前的业绩预

告披露情况

������公司曾于以下时间、方式披露了本期业绩预告：

１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报告；

２

、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披露的《

２００９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１

、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四季度经营业绩持续下滑。

２００９

年度日常经营性亏损预计为

２

，

５００

万

元。

２

、经初步估算，公司的商标、商誉、长期股权投资等资产存在重大减值迹象，预计减值金

额为

１０

，

５００

万元。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公司董事会对因业绩预告修正带来的不便向投资者予以致歉。

２

、本业绩预告修正公告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做出。公司将聘请专业评估机构对公

司的上述相关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根据测试结果，计提相应减值准备。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业绩具体数据以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内容为准。

３

、公司目前经营正常。如果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继续亏损，公司股票将会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的特别处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201 0

年
1

月
21

日星期四
D4

证券代码
：

600598

证券简称
：

北大荒 公告编号
：

2010-05

转债代码
：

110598

转债简称
：

大荒转债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荒转债”提前赎回事宜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1

、赎回登记日：

2010

年

3

月

5

日

2

、赎回价格：

"

大荒转债

"

赎回价格为

105

元

/

张（含当期利息），个人投资者持有

"

大荒转债

"

代扣税后赎回价格为

104.895

元

/

张；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持有

"

大荒转债

"

代扣税后赎

回价格为

104.948

元

/

张。

3

、赎回款发放日：

2010

年

3

月

12

日

4

、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

2010

年

3

月

8

日）起，

"

大荒转债

"

将停止交易和转股；本次提

前赎回完成后，

"

大荒转债

"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的股票自

2009

年

12

月

21

日至

2010

年

1

月

18

日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 根据本公

司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

《募集说明

书》

"

）的约定，已触发可转债的提前赎回条款。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临时）审议通

过了《关于行使

"

大荒转债

"

提前赎回条款的议案》，决定行使可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

日之前未转股的

"

大荒转债

"

全部赎回。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本公司《募集说

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广大

"

大荒转债（

110598

）

"

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根据本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提前赎回条款约定：在公司可转债转股期内，若公司股票在任

意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高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含

130%

），公司有权以

105

元（含当

期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公司可转债。任一计息年度本公司在赎回条件首次满

足后可以进行赎回，首次不实施赎回的，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赎回权。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1

、赎回条件的满足情况

公司股票自

2009

年

12

月

21

日至

2010

年

1

月

18

日连续

20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高于当期

转股价格（

9.81

元

/

股）的

130％

，已满足赎回条件。

2

、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

2010

年

3

月

5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全部

"

大荒转债

"

持有人。

3

、赎回价格

根据本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在公司可转债转股期内，若公司股票在

任意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高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含

130%

），公司有权以

105

元（含

当期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公司可转债。个人投资者持有

"

大荒转债

"

代扣税后

赎回价格为

104.895

元

/

张；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持有

"

大荒转债

"

代扣税后赎回价格为

104.948

元

/

张。

4

、赎回程序

2010

年

3

月

5

日为

"

大荒转债

"

赎回登记日。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

2010

年

3

月

8

日）所

有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

大荒转债

"

将全部被冻结，停止

交易和转股。本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赎回结果和赎回对公司的影响。

5

、赎回款发放日：

2010

年

3

月

12

日

本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

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 同时计减持

有人相应的转债数额。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

赎回款，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

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6

、交易和转股

赎回登记日

2010

年

3

月

5

日前（含当日），

"

大荒转债

"

持有人可按公司可转债面值（

100

元

/

张），以当前转股价格

9.81

元

/

股，转为本公司股份。 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

2010

年

3

月

8

日）起，

"

大荒转债

"

将停止交易和转股。

三、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工作部

联系电话：

0451-55195980

特此公告。

黑龙江北大荒农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日

股票代码
：

600704

股票简称
：

中大股份 编号
：

2010-002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物产元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诉讼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诉讼受理机构：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诉讼受理日期：

2009

年

6

月

16

日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上诉人（原审被告）：浙江物产元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物产元通）。 住所地：

杭州市延安路

511

号。 法定代表人：隋剑光，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方怀宇、杨剑，浙江

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嘉兴伟达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伟达）。 住所地：嘉善县魏

塘镇谈公北路

703

号三楼（

2-235

）。 法定代表人：冯金林，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汪明

岳、朱炜，浙江楷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纠纷起因：嘉兴伟达与物产元通于

2007

年

6

月

8

日签订镍矿销售合同，合同约定物产

元通向嘉兴伟达销售镍矿

50000

吨（

±10%

），价格为人民币

1220

元

/

吨，并明确约定了镍矿的

镍含量不得低于

1.4%

，水份不高于

35%

。 镍矿的检验方法为：以卸货港口所在地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缩写：

CIQ

）出具的检验报告上的重量及品质为准。 该合同约定的

结算方式为：签约时，嘉兴伟达预付货款

30%

，计人民币

1800

万元，余款在嘉兴伟达收到物

产元通交货通知书和检验书后

3

个工作日内支付，物产元通将货权转移给嘉兴伟达，并尽快

开具增值税发票。 该合同还对其他事项进行了约定，合同签署后，嘉兴伟达依约向物产元通

支付了预付款人民币

1800

万元。 但在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嘉兴伟达就物产元通交付的镍矿

自行采集样品，送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照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综合技术服务中心进行检验，后

因检验结论镍含量为

1.28%,

不符合合同约定镍矿品质提出异议， 物产元通坚称涉案镍矿

CIQ

检测结果镍含量为

1.67%

，符合合同约定，要求嘉兴伟达付款提货，在双方协商过程中，

物产元通委托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将本案所涉镍矿予以拍卖， 日照中瑞物

产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10

月

27

日经拍卖取得本案所涉镍矿，并依合同约定支付了相应的对

价。 对此，嘉兴伟达于

2007

年

10

月

22

日向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嘉兴市中级人民

法院于

2009

年

4

月

27

日作出判决

[

（

2007

）嘉民二初字第

120

号民事判决书

]

：

1

、解除嘉兴伟

达、物产元通于

2007

年

6

月

8

日签署的合同；

2

、物产元通于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返还嘉

兴伟达支付的预付款人民币

1800

万元。 如未按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29800

元，诉讼保全费

5000

元，合计

134800

元，由

物产元通负担。 物产元通不服上述民事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诉讼请求：

1

、撤销原判，改判驳回嘉兴伟达的诉讼请求；

2

、诉讼费用由嘉兴伟达承担。

诉讼请求的依据：

1

、物产元通并不存在违约情形，本案合同约定解除条件并不成立；相

反，嘉兴伟达逾期付款已经构成严重违约。

2

、在嘉兴伟达拒不付款已经构成严重违约的情形

下，物产元通依法处理货物并无不当。

3

、货物品质以卸货港

CIQ

检测为准的特别约定合法有

效，符合大宗散装产品交易的普通交易规则。

4

、嘉兴伟达质量异议不成立，也不能否定合同

约定的

CIQ

检验结论。

三、判决情况

公司于近期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２００９

）浙商终字第

219

号］。 该院认

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部分不清，适用法律不当，应当予纠正。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

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

、维持（

2007

）嘉民二初字第

120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解除嘉兴伟达贸易有限公司、浙

江物产元通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于

2007

年

6

月

8

日签署的合同；

2

、撤销（

2007

）嘉民二初字第

120

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及诉讼费用负担部分；

3

、驳回嘉兴伟达贸易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

129800

元、诉讼保全费

5000

元，二审案件受理费

129800

元，均由嘉兴

伟达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四、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公告日，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及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诉讼，涉及

1800

万预付款问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由双方当事人按照合同

的约定通过协商或其他途径另行解决。

物产元通就预付款问题与嘉兴伟达进行协商， 双方于

2010

年

1

月

14

日协商达成了一

致意见并签订了协议书，其中物产元通在

1800

万元预付款中退还

700

万元，在扣除判决书

中规定嘉兴伟达承担的案件受理费

12.98

万元后，实际退还

687.02

万元。 该协议生效后，双

方确认相关交易事项已结清，不再追究对方责任，并且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视为已履

行完毕。 物产元通已于

2010

年

1

月

15

日退还其

687.02

万元。 该起诉讼案件的终结及

1800

万元预付款问题的协商处理使物产元通顺利解决与嘉兴伟达买卖合同纠纷， 同时在经济上

获得了合理的收益。

六、备查文件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

（

2009

）浙商终字第

219

号

]

特此公告。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

月

20

日

证券代码
：

000516

证券简称
：

开元控股公告编号
：

2010-005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三）

9:30

2.

召开地点：西安市东大街解放市场

6

号开元商城办公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王爱萍女士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8

人，代表股份

11,955.3455

万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84%

。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大会投票表决，逐项通过如下议案：

通过《关于转让陕西三秦能源董东煤业有限公司

45%

股权的议案》：

同意

11,955.3455

万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占参与表

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弃权

0

股，占参与表决的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

2.

律师姓名：吕延峰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西安分所关于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西安开元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

月

21

日

证券代码
：

000543

证券简称
：

皖能电力 公告编号
：

2010-1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六届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董事会六届八次会议于

2010

年

1

月

19

日

(

周二

)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8

人（含独立董事

2

人），实际参

与表决董事

8

人。 会议审议并以书面投票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聘任李波先生、李传国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

根据总经理施大福先生提名，董事会决定聘任李波先生、李传国先生任公司副总经理，

聘期自聘任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许昌明先生、阮应国先生一致认为李波先生、李传国先生具备履行副总经

理职责所必需的电力企业管理专业知识，拥有丰富的项目投资、经营管理工作经验和较强的

管理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德。 未发现其具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3.2.4

条款所列示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和《公司法》第

147

条规定的情

况，未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 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对公司副总经理的聘任无异议。

李波先生、李传国先生简历附后。

二、关于调整公司内部组织机构的议案

为进一步完善公司内部组织机构设置，根据公司业务发展需要，董事会决定将公司内部

组织结构调整如下：

1

、原

"

监察审计部

"

更名为

"

审计法务部

"

，该部门工作职责保持不变；

2

、增设

"

对外开发部

"

，主要负责公司发电运行、维护和检修市场的开发和协调组织工

作。

表决结果：

8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安徽省皖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一月二十一日

附件：

李波先生、李传国先生简历如下：

李波，男，

1958

年

6

月出生，本科，高级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历任安徽省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投资部副主任、主任；投资开发部主任；本公司项目管理部主任；本公司职工监

事。 李波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0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

或惩戒。

李传国，男，

1958

年

2

月出生，本科；工程师。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历任马鞍山发电厂汽

机分场技术员、副主任、发电部副主任、主任；马鞍山二电厂副厂长，万能达发电公司副总经

理、总经理。 李传国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0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

门的处罚或惩戒。

证券代码
：

000709

证券简称
：

唐钢股份 公告编号
：

2010-013

� � � �

转债代码
：

125709

转债简称
：

唐钢转债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唐钢转债”转股价格暨恢复转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1

、

"

唐钢转债

"

调整前的转股价格：

13

元

/

股

2

、

"

唐钢转债

"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

9.36

元

/

股

3

、

"

唐钢转债

"

本次转股价格调整起始日期：

2010

年

1

月

25

日

4

、

"

唐钢转债

"

恢复转股日期：

2010

年

1

月

25

日

本公司于

2009

年

12

月

9

日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唐山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吸收合并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和承德新新钒钛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

【

2009

】

1302

号），核准本公司以新增

2,182,753,841

股股份吸收合并邯郸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以新增

1,067,946,407

股股份吸收合并承德新新钒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次换股吸收

合并

"

）。

2010

年

1

月

18

日，本公司因本次换股吸收合并合计发行的

3,250,700,248

股新股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登记手续， 本公司股本总数为

6,876,780,

381

股。

本公司于

2007

年

12

月

14

日发行了面值总额为

30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为

"

唐钢转债

"

，债券代码为

"125709"

。根据《唐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第二章一（二）

14"

转股价格的调整

"

之规定，在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之后，公司因送红股、

转增股本、增发新股、配股（不包括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增加股本）使公司股本发生变化

时，公司董事会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

送股或转增股本：

P＝P0 / (1＋n)

增发新股或配股：

P＝(P0＋A×k) / (1＋k)

上述二项同时进行时：

P＝(P0＋A×k) / (1＋n＋k)

其中：初始转股价为

P0

，送股或转增股本率为

n

，增发新股、配股比率为

k

，增发新股、配

股的价格为

A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为

P

。

根据上述规定，由于本次换股吸收合并，

"

唐钢转债

"

转股价格自

2010

年

1

月

25

日由原

来的每股人民币

13

元相应调整为每股

9.36

元。

"

唐钢转债

"

自

2010

年

1

月

25

日河北钢铁股票复牌后恢复转股。

特此公告。

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一日


